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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天津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协议
甲方：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乙方：天津瀚洋汇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协议期限： 2025年 3 月  1 日至 2026年 2月  28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年修正版)》（国务院令第588号）等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本协议。

1、甲方确认本协议所称医疗废物来源于《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88号令）规定的废物来源，并限于2021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01中规定的范围,除HW01以外的危险废物不在本协议委托范围内，具体范围参见《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2003]287号）中规定的医疗废物种类。甲方必须将本单位所产生的医疗废物全部交付给乙方收运、处置，乙方不得拒绝。

2、甲方应按照《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规定》等相关规定，对所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内部收集、分类、包装、标注等，并建立医疗废物专用暂时贮存库房等暂存设施。

3、乙方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的规定，负责对甲方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收运和处置。

4、关于处置费

4.1 处置费标准：经甲乙双方协商，根据甲方的医疗废物产生量和所处位置，在签订本协议时，甲方支付乙方处置费 12000 元整。在本合同期限内，甲方产生的医疗废物超过 1500 公斤时，甲方按照每公斤 8 元标准向乙方支付超出部分处置费。
4.2 收费方式：甲方在收到发票后，向区财政申请资金，待资金拨付后，在本合同协议期限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处置费支付给乙方。
5 如遇不可抗力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等因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约定。

6、甲方责任

6.1 甲方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医疗废物转移手续。

6.2 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医疗废物运输条件，乙方医疗废物运输车辆可直接开到医疗废物暂存位置，安排专职人员在医疗废物运输车辆前，负责医疗废物的交接，使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和《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办理医疗废物交接手续。

6.3 医疗废物包装袋、利器盒的使用标准及包装要求，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所有医疗废物必须密封包装，杜绝撒漏现象发生。

甲方对脏器、肢体、实验动物尸体等病理性废物应与其他医疗废物分置，冷冻后使用双层包装，达到密闭紧封，避免液体撒漏。

甲方不得将废弃的麻醉、精神、放射性、毒性药品及其相关废物、易燃易爆及腐蚀性等危险化学品或者生活垃圾、建筑废料、一次性输液瓶（袋）等非医疗废物与医疗废物混装。

甲方对针头、锐器等损伤性废物必须使用利器盒包装。

甲方应保证医疗废物分类明确、包装状态良好。对分类或包装不符合规定的医疗废物，乙方有权拒绝收运。

6.4 甲方负责将产生的医疗废物按照规定包装后，存放到医疗废物专用周转箱中，由于医疗废物包装不符合要求，造成医疗废物撒漏于周转箱时，甲方负责周转箱的消毒清洗工作。

6.5 甲方应当根据医疗废物实际产生量配备周转箱。

6.6 甲方不得接收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

7、乙方责任

7.1 乙方按国家标准及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对甲方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收运和处置，乙方确保在全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染。

7.2 根据甲方的医疗废物产生量，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收运甲方的医疗废物。

7.3 乙方运输车辆在甲方单位时，应遵守甲方的规定。
7.4 乙方负责运输车辆的消毒和清洗符合相关卫生要求。

8、违约责任

8.1 甲方未将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医疗废物全部交给乙方集中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

8.2 因医疗废物分类、包装不符合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等甲方原因，造成事故发生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经济损失。

8.3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乙方有权拒绝收运甲方的医疗废物，由此产生的任何相关责任和后果，由甲方全部承担：（1）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乙方处置费；（2）甲方分类包装医疗废物不符合本协议6.3条约定；（3）甲方接收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

8.4因甲方违约造成乙方中止服务时，双方协调解决后，甲方违约期间积压的医疗废物，按照每车2000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费用。

8.5 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拒绝收运甲方产生的医疗废物，视为乙方违约，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

9、争议解决方式

在履行本协议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乙方住所地的法院提出诉讼。

10、甲乙双方根据工作需要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或其他约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本协议到期后，如甲方未与乙方续约，乙方有权停止收运甲方的医疗废物，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后果均由甲方承担。
1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  方（章）：                  乙  方（章）：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天津瀚洋汇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联系人：***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柳口路10号  地址：静海经济开发区三号路26号

联系人：***                    开户行：天津银行静海支行

联系电话：27392481             账号：***************

税号：*************            联系电话：18522128086    

                               日期：2025年 3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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